
 

 

 

 

 

 

沪经贸人﹝2014﹞15 号 

 

 关于聘任马木兰等同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

通知 
各有关部门： 

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的规定，经相关部门的考核，聘任下列同

志为相应系列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： 

聘任马木兰、柴媛媛、欧阳君 3位同志为讲师职务，聘任顾

文婷、朱骏 2位同志为会计师职务；聘任周辉同志为工程师职务；

以上同志的专业技术等级为 10 级。 

以上同志的聘期起始时间为： 

马木兰同志的聘期自 2014 年 5 月起；柴媛媛、欧阳君、顾

文婷、朱骏、周辉 5 位同志的聘期自 2014 年 6 月起；以上同志

的聘期终止时间为 2017 年 7 月。 

人事派遣到我校工作的陈雅媚、徐静 2 位同志具有讲师资

格，徐玲丽同志具有馆员资格；专业技术资格自 2014 年 6 月起

至 2017 年 7 月至。 

以上同志国家工资和校内津贴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
上 海 对 外 经 贸 大 学 文 件  



 

特此通知。 

 

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

人事处 

2014 年 7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主送： 各相关部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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